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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LA93-A03
年度：九十三  計劃主辦單位：勞工保險局

委託研究計畫名稱：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費率精算
計畫研究單位：加得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主持人：林奇璋

研究摘要

一、研究內容：

（一）精算現行61種適用行業之職業災害保險費率。
（二）依研擬之同一大分類下合併之49行業，精算其職災保險費率。
（三）區分職業工會與非職業工會，依不同行業別計算保險費率。
（四）精算上下班通勤事故費率區分各行業別及單一費率。
（五）職災費率變化比較、保費收入與給付支出分析。
（六）預估職業災害保險基金未來之現金流量。
本次職災給付經驗資料則以保險事故核付日為準，訂定保險費率，不再採往例之線性推估方式。
二、 結論

（一）未來保險給付之趨勢
根據研究結果，職災保險給付項目中，傷病、殘廢及死亡給付均自民國八十九年起，呈鋸齒狀遞減，顯示工安宣導與各行業逐步改善職場安全之成效；而醫療給付項目，門診及住院給付則自九十年起逐年上升。整體而言，總理賠率呈下降趨勢，故本次精算結果，六十一種職災適用行業之費率，最高為3%，最低0.06%，平均0.27%，較現行平均費率0.33%為低。

（二）職業工會的費率

比較職業工會、非職業工會與全體被保險人的職災保險費率，發現職業工會的費率較高。職業工會費率為0.31％，全體被保險人之平均費率為0.27％，非職業工會之平均費率為0.26％，此現象亦與以前年度精算報告相符。

（三）研擬合併現行61種行業為49種行業費率

如將六十一種行業中，屬同一大分類內人數不足之行業合併為四十九種，合併前六十一種行業平均費率0.27％，合併後四十九種行業平均費率微幅調整後仍為0.27％，主要是因為此次合併僅影響八大分類內二十種行業，並非全面性。因此，透過合併人數少之行業，將使該合併行業可信度顯著增加，但對全體被保險人之平均費率則無明顯影響。

（四）上下班通勤事故費率

本報告所計算之上下班通勤事故費率，全體被保險人之平均單一費率為0.05％。

（五）未來的職災保險給付

就傷病、殘廢及死亡給付而言，由資料顯示已逐漸有效改進職場工安，因此未來除非政策上放寬給付內容，否則於最近數年給付之成長將極為緩和。但醫療給付（門診與住院）則呈上升趨勢。以迴歸分析模型估計未來保險給付，至民國九十六年時，理賠率約為83％。

（六）職業災害保險基金

預測每年職災保險收入扣除四大項法定保險給付與二億元特別預算（塵肺症與職災預防健檢各一億），再按年度盈餘結轉40％至職災勞工保護專款。預估職災保險基金之現金流量，至民國九十三年時，估計約有164餘億元之餘額，而至民國九十六年時，約有188餘億之餘額，基金逐漸緩和累積。

三、 建議 

（一）提列應付給付之理賠準備金-預估〝未報未決〞及〝已報未決〞之應給付數由於本次精算職災給付改採核付日為基礎，使得已報未決與未報未決等遞延給付金額未計入，導致理賠給付金額低計，因此建議應依過去經驗資料進行分析，估算適當數額提列準備金，適切反映基金之應計餘額，以因應未來理賠給付。

（二）適用費率上下限

本次精算結果，全體六十一種行業可信費率，最高3.01％，最低為0.06％，而其上下限間距之倍數比為五十倍。而研擬合併四十九種行業，將人數少的行業合併後，費率上限趨和緩，最高費率僅為1.75％，最低費率則不變仍為0.06％，其上下間距為二十九倍。

（三）各行業別之職災適用保險費率

本次精算結果，與前期九十年報告之費率上下限相符，以總體平均數來看，六十一種行業現行費率平均0.33％，本次精算適用費率之平均為0.27％，相對合併四十九種行業之平均費率仍為0.27％。為求慎重與周全，計算時同時採用人數加權與平均投保薪資加權計算，交叉比對分析費率變化，發現差異並不顯著，特提供主管機關完整資訊，做為合併行業之決策參考。

（四）職業工會保險費率

精算結果，職業工會調整後適用費率最高為2.89％（行業八-金屬與非金屬礦業），最低為0.07％（行業四十八-金融保險業），全體平均費率為0.31％。相較於非職業工會調整後適用費率最高為3％（行業六-煤礦業），最低為0.07％（行業四十八-金融保險業），全體平均費率為0.26％。職業工會的費率，普遍較非職業工會要高，而全體保險人之平均費率則居於兩者之中，若要區分職業工會費率，配合實施實績費率，可增加職業工會對費率狀況之了解，但費率差異並不顯著，故建議仍維持目前以行業別區分費率之方式，而不以有無職業工會做為計算費率之區分。

（五）上下班通勤事故保險費率

精算結果顯示，通勤事故費率分布並不均勻，目前為止累積之經驗尚不足以歸類其趨性。依據本次報告，全體保險人適用費率之平均數為0.27％（含上下班通勤事故），若將上下班通勤事故獨立抽出計算，則適用費率平均數降為0.22％。故建議上下班通勤事故採單一平均費率0.05％。

（六）職災保險基金之預測

估計職災保險基金至民國九十三年時，餘額約有一六四餘億元，而至民國九十六年時，約有餘額一八八餘億，基金逐漸累積，未來若持續改善職場工 安，則仍有適當調降費率空間。

（七）職災保險基金之管理

研究結果顯示，目前職災保險五大給付項目仍有微幅波動，醫療門診及住院給付仍在上升而未達穩定狀態，且以給付核付日為入帳基準卻未提列遞延給付已報未決與未報未決之應付理賠準備，又需配合政策按年度依法結轉職災保險盈餘至職災勞工保護專款，因此建議仍延續目前基金之投資工具保守穩健操作，以處理此類短期資金性質之職災基金，俾符合其社會保險之目的。

（八）持續觀察醫療給付趨勢

從過去五年醫療給付經驗中得悉，醫療給付曲線呈上揚趨勢，顯示醫療給付之不規則但持續上升之特性。建議專責追蹤分析醫療給付之案件與內容，加強與健保局醫療給付之勾稽查核，並確實分析追蹤醫療給付改為核付日之醫療給付期位移情況與影響，以確實掌握並管理醫療門診與住院給付之趨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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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研究報告係依據行政院此次送審之勞工保險條例修正案（以下簡稱勞保修正案）中關於擴大納保範圍及老年給付及老年年金給付相關規定的基礎下，精算勞保財務之精算平衡費率及未來現金流量，並進行敏感度的分析。於維持勞保財務結構平衡的前提之下，重新檢視過去潛藏之負債，並推估勞保修正案下合理的未來現金流量的狀況，以期對於勞保基金財務之處理及費率調整機制給予適當的建議，並提供具體之可行方案，降低勞保未來所可能遇到的危機。為了解制度轉換對勞保基金財務之影響，維持未來勞保基金保險給付之清償能力，以勞保修正案之規劃內容為基礎，基於勞工保險財務獨立之原則，運用本報告所建立之模型方法與假設，建立維持勞保基金收支平衡之保險費率精算模型，並考慮各項影響財務收支之主要因子，透過敏感度分析，評估其對財務流量與負債之影響。

二、本次研究報告係以勞保目前在保人員統計資料，用勞保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之給付條件及標準來計算勞保基金之綜合成本法費率。其研究結果包括：

1.假定被保險人於退休時選擇老年年金給付（新制）的均衡機率（equilibrium）為50%，新制辦法下之綜合成本法費率為17.02%；在年金選擇率為0時（現制），則其綜合成本法費率為15.51%。

2.在平衡費率方面，於年金選擇率50％的情況下，可看出未來75內之費率趨勢；最初七年中，由於勞保基金餘額仍大於前三年之每年保險給付總額之平均金額三倍，故勞保費率持平，未予調整。但由於勞保給付支出前40年每年皆向上成長，所以費率按調整機制逐年增加，直到民國132年之15.00％達最高點，平衡五年後，費率始有向下調整之空間，整體而言費率呈現先逐年調升再緩步調降的趨勢。

3.勞保基金現金流量之推估與勞保平衡費率的制訂具有因果關係，觀察年金選擇率50％下之勞保現金收支狀況，及未來75年之現金流量，在前28年保費收入加投資收入與保險支出大致平衡，年度基金餘額緩慢成長；不過由於平衡費率之調整機制，保險費率逐年往上調整再緩步調降，造成勞保收入後期成長迅速，而勞保支出後期又呈現穩定之狀態，故勞保基金餘額後期為快速累積之現象。

二、各精算假設敏感度分析之結果：

1.年金選擇率：本次精算結果符合我們對費率會隨年金選擇率而有上升趨勢的預期。

2.精算假設變動：調薪率上升會造成負債增加，綜合成本法之精算費率也會提高。

3.給付標準及條件之調整：

(1) 給付標準：若調整投保年資換算老年年金月額比例，為使勞保基金財務維持平衡，若調整比例為0.8%費率將下降至15.27%。

(2) 給付條件：當給付條件改變，無論是設定給付條件之年齡或年資提高，皆會使勞保費率下降。但就提高投保年資對費率變動之敏感度而言，由於年齡超過55歲之投保人，已有相當高比例者年資超過20年以上，故將退休年資由15年提高至20年，對費率之影響程度就不會非常明顯。

(3) 增額老年年金增給比例：藉由敏感度分析可發覺，增額老年年金之增給比例不同，對勞保費率增加的影響程度不大。

4.給付調整率：此項標準的調整牽涉到的調整次數及幅度皆無一定的趨勢可循，可知道的是給付調整率標準愈低，調整次數愈多，此項因子之敏感度並不高。

5.遺屬續領年金給付：精算費率會隨著請領遺屬續領年金給付比例增加而上升，但上升幅度不高，這是由於請領遺屬續領年金之規定相當嚴格，預期可達此條件者人數不多，故此因子之敏感度不高。

三、依據此次勞保條例修正案中相關修訂條文進行精算分析，以強化勞保本身資產負債之管理，促資訊流通；並得到一些結論。例如，老年給付請領人口日增，勞動人口比率逐年降低；老年給付年金化為世界各國社會保險制度之主流；勞保老年給付漸入成熟期；預計退休總人數於民國135年達到高峰；老年給付改採年金方式，雖具遞延效果但總負擔成本較高；精算模擬下，精算假設中折現率與薪資調整率變動對於費率之影響最為顯著及透過制訂費率調整機制，有效管理勞保財務。

四、本研究建議：

1.預防『逆選擇』對勞保財務產生不良影響。

2.加強勞保基金之資產負債管理。

3.遺屬續領年金之規定是否缺乏足夠之比例原則。

4.勞保各項給付宜適當建立獨立之給付。

5.基金及費率調整方式並宜避免造成排擠效果。

6.定期精算評估及勞保費率不宜太趨近「隨收隨付制」以免勞保負債世代移轉效果過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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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1、 研究緣起及目的
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職業災害保險費率及其適用行業別之保險費，係由雇主負擔全部保費，且採經驗費率制，並要求至少每三年需調整一次，俾使各事業單位能按行業別之危險事故發生率及最近三年間職業災害給付之實績等因素定期重新精算，俾使雇主能盡力改善勞工作業環境，預防並減少職業災害的發生，進而保障勞工生命安全，維持其生活安定。

職業災害保險的原由，起於我國現行勞工保險條例，將勞工保險區分為普通事故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二類。其中，職業災害保險之給付又再分為四種，分別為：傷病、醫療、殘廢及死亡四種給付，其主要目的，乃對於勞工在執行職務時，因傷害或職業病未能取得原有薪資，造成之所得損失，提供補償，藉以維持勞工最起碼之生活水準；並提供勞工因職業傷病所致之住院或門診醫療照護，使其能儘速回復健康，維持生產力；同時亦提供因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所致身體殘廢或死亡之殘廢補償金及喪葬、遺屬津貼，俾以維持勞工家庭之最低生活水準。

由於職業災害保險係一種使勞工能獲得法律保障之基本醫療照顧及生活保障之勞工災害補償制度。同時該保險制度具有依各行業別勞工實際危險發生程度及災害影響之實績，訂定各行業別費率之特性，故將促使各業主能更重視事業單位之工作安全衛生，加強工作環境之改善，減少職業災害事故，進而促進社會安定，穩定國家經濟發展。

勞工保險局(以下稱勞保局)曾於民國九十年五月委託中華民國精算學會執行職業災害保險適用行業別擴大（擴大為現行六十一種行業別）研究及精算調整費率之工作。今於本年度重新精算職業災害保險費率及相關事項，除提供主管機關決策之參酌，並就職業工會與非職業工會採取依不同行業別，或以單一費率計算其保險費率，並研擬採不同金額基金攤提方式之適用費率及其未來之現金流量狀況。於是本學會組成工作小組，並依最近三年 (民國八十九年至民國九十一年)有關勞工保險職業災害給付之經驗資料統計分析，並按各行業別之危險事故發生率分別加以精算費率，進而提出分析報告，作為政府核定調整費率之參考依據。 

2、 研究發現與建議
1、 發現

1. 保險給付計算基礎採給付核付日和給付發生日的差異

本次精算報告以給付核付日的件數及金額，作為計算職業災害保險給付支出的基礎資料，和前期報告以保險事故發生日的件數及金額保險給付核付日的件數及金額，作為計算職業災害保險給付支出的基礎。明顯的結果是本次精算以給付發生日為基礎產生較低的理賠率。但此方式並非真的降低了理賠率，而是將理賠向後遞延。在保險的技術上，通常必須因此而提列準備金（一般稱之為已報未決責任準備金或未報未決責任準備金），以因應未來的理賠給付。

2. 職災保險費率之趨勢

勞保職災費率，每約三年重新精算一次。自民國六十八年以來，各次精算之職災平均費率依次為1%、0.8%、0.8%、0.9%、0.59%、0.39%、0.34%、0.33%，及本次的0.28%，費率大致的趨勢是逐漸下降。然未來理賠率恐上升的趨勢，費率的調升亦難避免。採用現存之職災基金維持或調降保險費率的想法，似為短期做法。根本之道，仍是促進職場環境的安全及衛生。
3.職業工會的費率

職業工會的費率，經精算後發現一般 較非職業工會部分要高。其平均費率為0.32%，而非職業工會平均費率為0.26%。
4. 上下班交通事故採單一費率之適當性

以本報告所計算之上下班交通事故費率，最高為1.78%（<編號三>伐木業），最低為0%（<編號十>鹽業），平均為0.05%來看，各行業在該費率的分布上並不均勻。然上下班交通事故並非發生在雇主之職場內，故其權責亦未必歸屬於雇主。本報告僅就費率之數值加以分析。

5. 未來的職災保險給付
職災保險給付的預測難度，主要在於醫療給付上。就傷病、殘廢及死亡給付而言，大致上其成長的趨勢是隨著投保薪資調整率上升，因此較為穩定。但醫療給付會因醫療技術、用品或醫療實務等醫療相關物質或人力的成長而變，往往會超過物價指數或投保薪資的調升。如果以線性迴歸估計未來保險給付，則至民國101年時，理賠率為113%。另外，因本次採用類似現金基礎的給付核付日計算保險給付，在保險技術上，通常應搭配所謂的已報未決及未報未決責任準備金，這點對於傷病及醫療給付等須有一等待時間的保險給付，更為重要。若無此類責任準備金，會造成保費已收，但給付未付的誤差，導致嚴重保險給付的金額。
6.  職災保險基金

本報告以線性迴歸估計職災保險基金之結果，預測在職災費率不變的前提下，職災保險基金至民國101年時，仍有188餘億元的基金餘額。
2、 建議

1. 提列責任準備金

本次精算報告以保險給付的核付日，用以計算及預測職業災害保險給付支出，必定低估保險給付，因此建議提列準備金（一般稱之為已報未決責任準備金及未報未決責任準備金兩種），以因應未來的理賠給付。
2. 適用費率上下限之建議
適用費率是由依行業之可信費率，再擬定費率上下限後所得之費率。本次精算結果，可信費率最高為3.08%，最低為0.06%。建議擬定上下限各為3%及0.06%，因此上下限比例為50倍(3% / 0.06%=50)。
3. 採用六十一種行業的職業災害適用保險費率建議
根據本次精算之結果，建議六十一種行業的適用費率如附件七之一第(5)欄。適用費率得視費率調整幅度的上下限值而定，本報告擬定數組上下限值，提供主管機關之決策參考。

4. 職業工會保險費率建議
精算結果顯示，職業工會被保險人的平均費率為0.32%，而非職業工會及全體被保險人的平均費率分別為0.26%及0.28%。若職業工會的被保險人亦採六十一種行業方式分類計算費率，則其適用費率最高為3%，最低為0.07%。職業工會的分纇為政策的決定，本報告的著眼點則在於現行職災基金不易由一分為二，變成職業工會與非職業工會各自獨立的基金。

5. 上下班交通事故保險費率建議
若將上下班交通事故分出於現行職災保險給付範圍，並以單一費率計算，則費率為0.05%。且無論未來是否將職業工會分立，上下班交通事故的單一費率並不受影響，均為0.05%。
6. 職業災害保險基金之預測

完整的職業災害基金現金流量預測，與職災可信費率之計算，所採用之精算模型並不相同。此點與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之費率可連同普通事故基金現金流量預測同時精算有所差異。本報告以直線迴歸方式預估職災基金之現金流量，僅為過去資料的統計應用。現金流量之預測，實應考慮被保險人人數、年齡層分佈與變化，加上傷害、殘廢、死亡與醫療等事故之發生率，以及總體經濟之景氣循環和經濟指標。建議另案專責職災保險基金之現金流量預測較為恰當。

7. 職業災害保險基金之用途

本報告的研究顯示，目前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尚未達到穩定的趨勢，而且給付核付日方式但未提列已報未決責任準備金及未報未決責任準備金，已低估實際的保險給付金額。本報告建議不做減輕費率或固定攤銷職業災害保險基金的方式，而以現行可信費率方式自然攤銷基金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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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1、 研究緣起及目的
勞工保險（以下簡稱勞保）自民國三十九年開辦迄今已逾五十二年，由於我國社會狀況及經濟環境不斷變化，勞工人口之結構亦有重大變化，人口老化問題更是今後勞工保險之焦點。隨著勞工老年退休後的平均餘命不斷增加，其退休後的經濟安全更加重要。有鑑於我國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目之目的在保障勞工退休後的基本生活，而一次給付型式之老年給付，似乎不易支撐並保障餘命日益增加之退休勞工基本生活。且就老年退休給付之理論、制度、數理、國家責任、社會資源及費用的有效分配各種角度而言，年金給付制亦較一次給付制對被保險人有利。故老年給付之年金制趨勢，應無疑義。
本計劃為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改採年金給付制度之精算與評估」委託研究案，其研究之主體係依目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下簡稱勞委會)針對我國勞保老年給付部分，改採年金給付制度之規劃。蓋目前我國勞保老年給付仍維持被保險人在一定年資及年齡之條件下，方得具領一次給付之老年給付；目前規劃之勞保老年給付，將一次給付改為每月給付的年金方式，並研擬其適用對象及給付方式等相關條件。然老年給付辦法的改變，恐將使勞保財務自給自足的原則受到挑戰。因此，本研究案將就我國勞保現行狀況，以勞委會之勞保年金規劃原則為基礎，精算分析老年給付改採年金給付方式後之財務狀況及現金流量，據以提出適當之費率及因應勞保財務自給自足原則下之費率調整、降低給付標準或延長給付年齡等機制。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依目前勞委會對勞保老年給付改採年金給付制之規劃，並依據過去及現行勞保被保險人的相關資料，計算相關之費率並預估未來的現金流量。同時，根據不同的給付標準及條件，和未來社會經濟的變化，探討其財務處理方式及費率調整機制。
研究內容包括：
1. 建立勞委會規劃之老年給付採用年金給付制的現金流量模型。
2. 精算不同給付標準及條件下的老年年金給付保險費率。
3. 預估採行勞保年金給付制後之未來現金流量狀況。
4. 分析各項年金給付規劃原則，包括給付方式、給付條件、給付標準、增額老年年金、保證領取、給付調整等對費率及現金流量的影響。
5. 影響老年年金給付制之人口及經濟假設及給付條件的敏感度分析。
6. 研究本保險自給自足原則下，因應財務平衡之可能機制，包括調整費率、降低給付標準、延長給付年齡等方式。
2、 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
1.勞保未來的退休率及死亡率變化大

一旦實施年金給付制，其老年給付的條件和舊制有明顯的不同，直接影響到現行勞保的退休率；本報告仍以目前的退休率經驗為精算基礎，然實施年金給付制後所造成的退休率變化，恐與目前大不相同，亦將直接影響保險成本。另外，未來勞保被保險人死亡率的下降情形，也應於施行年金給付制後納入精算考量，以反應實際年金成本。

2.勞保退休人數於民國114年達到高峰

勞保退休人數以目前趨勢來看，將每年持續增加至民國114年的216,271人的高峰。由於退休人數的增加，大致上直接造成勞保財務支出的升高，故民國114年前後亦將是勞保給付的高峰。

3.不同的年金選擇率產生不同的老年給付率

年金選擇率是指被保險人同時符合具領老年年金或一次給付資格時，其選擇年金給付方式的比率。不同的年金選擇率所造成旳老年給付率差異，出現在民國111年至民國155年之間，之後因所有被保險人依規定都必須選擇年金給付而使年給付率漸趨一致。

4.年金給付較一次給付的成本高，但有成本遞延效果

目前規劃的年金給付成本大約高出一次給付成本一倍，將影響勞保財務的規劃。但是由於年金給付的給付時間，是分佈於年金受領人的未來餘命期間，和一次給付是由被保險人於退休時一次具領完畢不同，故年金給付的金額及社會保險費率的反映，將是逐步調升，而非立刻增加。

5.各項精算假設對費率影響的程度不一

透過敏感度分析，發現每年投保年資換算老年年金月額百分比、老年給付條件、投資報酬率及投保薪資調整率，對費率的影響較大，而延後退休的增額老年給付對費率的影響較小。

6.年金給付的給付率較一次給付的變動平穩

由於年金給付的成本遞延效果，採行老年給付年金制後，給付率隨各年度的變化，較舊制的給付率要和緩。

7.訂定費率調整機制，有其必要

年金給付的成本遞延效果，會使得年金給付制開辦初期的保險給付率較舊制為低。恐有使大眾產生勞保保險成本下降的錯覺，此唯有透過費率調整機制的訂定，才有妥當的因應。

研究建議：
1.審慎訂定老年給付條件
依目前勞委會的規劃，老年給付的條件將由給付年齡為60歲且具20年投保年資，或給付年齡為65歲且具15年投保年資二者中擇一訂定。本報告建議採用給付年齡為60歲且具20年投保年資為標準；蓋延長給付年齡是未來勞保財務負擔吃緊時的可行方式之一，一旦開辦老年給付年金制時即設定65歲為給付年齡，則為來可調整勞保財務的空間較小。
2.「保證領取」差額計算準則應明確規範

規劃中的「保證領取」目前是以年金受領人死亡前的年金給付總和，與其一次給付額比較後的差額給予。由於年金給付之給付調整率變動，故一次給付額是否加計利息？且如何計息才較為合理，都會影響給付額大小以及保險人管理上的難度，故應明確規範。

3.費率機制的考量原則

費率機制的訂定，在於避免造成勞保基金赤字，俾達成勞保財務自給自足的目標；它可透過觀察勞保現金流量未來的變化加以訂定，此即為勞委會規劃採「修正提存準備方式」的涵義。為滿足未來保險給付的支出而調升費率時，需注意開辦初期的費率調整及未來費率調升的速度。舉例而言，在年金選擇率為100%且每一年資換算為0.8%老年年金月額的情形下，30年平衡制所造成的未來費率調整較為平緩，且開辦年度的費率為7.0%，僅比現行費率多出0.5%，應屬可考慮的費率機制。當然，若老年年金的給付條件不同，則適合的費率機制亦不同，但原則仍是需注意開辦初期的費率調整及未來費率調升的速度。

4.降低給付標準及延長給付年齡，對勞保的財務有所幫助

依照勞委會「老年給付改採年金制」的規劃，一旦勞保基金收支無法平衡，則為達到保險財務自給自足，應檢討採行調整費率、降低給付標準或延長退休年齡之原則辦理。除調整費率方式已於上述說明外，本報告研究顯示：若降低每投保一年所轉換的老年年金月額百分比（目前規劃為0.8%、0.9%及1.0%三種），則有助於減輕勞保的財務負擔，但降低每延後一個月退休的增額老年年金百分比（目前規劃3/12%、4/12%及5/12%三種），則對勞保財務的助益不大。另外，延長給付年齡（目前規劃60歲且20年資，及65歲且15年資二種）對勞保的財務亦有所助益，但若給付年齡由60歲延至65歲時，亦得考慮勞保老年給付舊制（即一次給付）仍以60歲為給付年齡的問題，避免造成一個老年給付辦法，二種給付年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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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我國第一個社會保險─「勞工保險」，於民國四十七年勞工保險條例公佈後全面實施，至民國九十年共經歷五次修訂，第五次修訂勞工保險條例於民國八十四年實施，被保險人因普通傷害或疾病經治療終止後，如身體遺存障害，可依勞工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之規定申請有關之給付，然而我國之殘廢給付標準表源自日本，多數為原則性的規定，其胸腹部臟器之規定僅有9項原則、及6項附註，給付等級由第一級至第十五級不等，給付標準原則雖然簡單，但因不夠明確故易有爭議，尤其在民國八十四年全民健康保險實施後，勞保之殘廢給付人數逐年增加，以民國八十八年為例，勞工保險殘廢給付有52,296件、殘廢給付率為0.68%，勞保條例之胸腹部臟器殘廢給付標準，如未適時更新，恐日漸無法適應廣大保險人口之需求。

本研究收集國內相關之殘廢等級標準、日本現行之殘廢等級規定、以及目前於歐美多國實行或採用之美國永久障害評估指南（Guides to the Evaluation of Permanent Impairment），相互比較後，擷取其客觀、敘述完整之障害等級標準，對勞保殘廢給付標準中胸腹部臟器之規定，提出一完整且可行之修訂案，再徵詢各專科醫學會之意見，並針對我國之國情作調整，使本研究之提案，在未來勞工保險條例修訂時，能補充、增列於勞保「殘廢給付標準」中胸腹部臟器系列殘廢等級審查標準，並且使審查標準有更明確之基準。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民國八十八年增列之「勞工保險塵肺症障害等級肺功能損失程度審定標準」，係依照肺功能損失程度對應至殘廢等級，我們依此原則，利用百分比原則類推適用於胸腹部臟器之其他器官系統，並將各醫學會之意見納入各系統疾病之殘廢給付等級標準中。

由於個人發生身體殘障必有其致病或傷殘之因，故先以器官系統為分類項目，簡要列舉各器官系統疾病與傷害之診斷要件，再列舉障害之程度分類，此將一改過去”病因”不夠明確之原則性規定。

我國勞保條例殘廢給付標準，源自日本，再經此次融合美國障害標準更新後，其優點包括：與世界標準接軌、傷病與障害合一、明確定義障害等級、標準透明公開、重症者不易造假、建立勞保殘廢給付訓練教材、勞保健保得以接軌與便民。然而一旦標準更新後，亦不可避免的會造成衝擊，如更新之障害標準中增加了多種常見疾病，需要有受過訓練之專業醫師及行政配套措施，主管機關應先有適當之配套措施，或分階段實施，以避免對社會、對勞保之財政及業務產生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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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國內勞工保險制度近年來多有興革，然而其中由於職業病之個案牽涉相當之專業學理，因此在判定過程中和其他顯而易見之普通傷害或疾病大有不同，而國內勞工保險近年來職業病申請之個案逐漸增加，以民國八十八年為例含塵肺症就有18000例，此亦為各國之趨勢。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職業病已經造成整個職業傷病個案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其所導致的保險金額及醫療損失則達到所有職業傷病損失金額之六成左右，而由於職業病為慢性居多，對於其工作、生活及家庭之影響亦相當大；而有關職業病之審定流程，在各國當中因不同之國情制度有不同之設計，這方面比較發達而可以取法之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澳洲、英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多數從法令及制度上建立完整架構開始，再及於職業病個案之深入調查，並加強保險制度之更新改革，以使職業傷病之審核更有效率及公平。然而我國之制度因為無專屬職業災害補償法，以及專責之職業災害保險機構，因此使得職業病以及職業傷害之審核制度較缺乏專業並有效率公平之程序，但勞保局已經延請職業病醫師協助診療及審查，唯並未有專屬之職業病鑑定機構或醫院，對於職業病後續之殘障及復健亦缺乏一貫性之策略。本計畫探討職業病審查制度在這整個流程中扮演之角色，針對台、美、德、澳、加、日、韓、英、法、新等各國之職業病鑑定制度及程序中之優缺點加以探討、彙整並比較國內外相關資料，進行職業病保險補償審查標準程序之研究，結果顯示目前我國勞工保險制度極需從職業病特約醫師制度的建立、醫師廠訪、勞工特殊健檢及職業病通報與職災補償的連貫及個別職業病的申請表格及審查基準的標準化等著手。

關鍵字；勞工保險、職業病、審查
英文摘要
Recently Labor Insurance Bureau (LIB) has revolution about its jurisdiction process，however, among them the occupational disease jurisdiction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disease due to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LIB, the application cases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increased a lot during recent years, for example, the 1999 statistics showed more than 18000 cases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compensated (most are pneumoconiosis）. This is also a world trend, as WHO estimated there are over one-third of occupational compensation cases due to occupational diseases, which even cost more than 60 ％ of the total medical costs or money compensated. Most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belongs to chronic disease, and which will certainly bring suffers to the victims' work, life and family. The occupational disease jurisdiction process is different but we can adopt the most advantageous measures form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USA, Canada, Germany, France, Australia, Great Britain, Japan, Korea, and Singapore etc, and they establish top-down from the regulation to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n to the fair process. In my country, because no occupational compensation law and specialized institution available, it's difficult to reach a very fair and efficient system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jurisdiction, although in recent years, the LIB have recruited more occupational medicine specialist to help on the case jurisdiction. However, the lack of self-owned occupational disease hospitals or institutions makes the process, from compensation, prevention to rehabilitation more inconsistent. In this study we have compared and studied the various system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jurisdiction via data an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expert discuss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explore the difficulties in domestic system.  In conclusion, we need to set up workers' compensation certified physicians system, plant medical inspection system by physicians,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workers' medical examination, medical surveillance and workers' compens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application form and jurisdictional criteria for compensational occupational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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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壹、研究緣起與目的

我國現行勞工保險條例，將勞工保險區分為普通事故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二類。其中，職業災害保險之給付又再分為四種，分別為：傷病、醫療、殘廢及死亡四種給付，其主要目的，乃對於勞工在執行職務時，因傷害或職業病未能取得原有薪資，造成之所得損失，提供補償，藉以維持勞工最起碼之生活水準；並提供勞工因職業傷病所致之住院或門診醫療照護，使其能儘速回復健康，維持生產力；同時亦提供因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所致身體殘廢或死亡之殘廢補償金及喪葬、遺屬津貼，俾以維持勞工家庭之最低生活水準。

由於職業災害保險係一種使勞工能獲得法律保障之基本醫療照顧及生活保障之勞工災害補償制度。同時該保險制度具有依各行業別勞工實際危險發生程度及災害影響之實績，訂定各行業別費率之特性，故將促使各業主能更重視事業單位之工作安全衛生，加強工作環境之改善，減少職業災害事故，進而促進社會安定，穩定國家經濟發展。

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職業災害保險費率及其適用行業別之保險費，係由雇主負擔全部保費，且採經驗費率制，並要求至少每三年需調整一次，俾使各事業單位能按行業別之危險事故發生率及最近三年間職業災害給付之實績等因素定期重新加以精算，俾使雇主能極力改善勞工作業環境，預防並減少工業災害的發生，進而保障勞工生命安全，維持生活安定。

職是之故，勞工保險局(以下稱勞保局)爰於民國九十年五月正式委託「中華民國精算學會」執行職業災害保險適用行業別擴大研究及精算調整費率之工作。於是本學會組成工作小組，並依最近三年間(民國八十七年至民國八十九年)有關勞工保險職業災害給付之經驗資料統計分析，並按各行業別之危險事故發生率分別加以精算，而提出報告，作為政府核定調整費率及修訂行業分類之參考依據。 

貳、研究發現與建議

1. 採用六十一種行業的職業災害適用保險費率建議
根據以上精算之結果，新建議之六十一種行業的適用費率如附件七之一第(2)欄。其最高保險費率為3%，最低費率為0.07%，平均費率為0.33%。
2. 適用費率上下限之建議
適用費率是由依行業之可信費率，再擬定費率上下限後所得之費率。本次精算結果，可信費率最高為3.17%，最低為0.07%。建議擬定上下限各為3%及0.07%，因此上下限比例為43倍(3% / 0.07%=43)。
3. 適用行業別分類之適當性
就精算角度而言，行業別分類原則應包含二項：(1)人數過多的行業別，即人數超過100%可信度要求之最低人數過多者，可再行細分；(2)理賠率差異過大者，合併至同一行業時宜多加考慮。此次六十一種行業分類，除<編號四十>批發及零售業人數較多，以及<編號四一>住宿及餐飲業、<編號五五>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編號五八>宗教職業及類似組織三行業新舊費率增幅較大外，其餘分類應屬恰當。

4. 上下班交通事故採單一費率之適當性
上下班交通事故分出於現行職災保險給付範圍並採單一費率，根據本報告精算結果，單一費率為0.02%，並因此而調整六十一種行業之適用費率如附件八之一第(4)欄，適用費率上限仍為3%，下限擬調降為0.05%，平均費率為0.31%。
上下班交通事故費率若以各行業別分開計算，其費率如附件八之一第(5)欄，費率最高為0.19%，最低為0%。  
5. 職業災害保險基金之預測

完整的職業災害基金現金流量預測，與職災可信費率之計算，所採用之精算模型並不相同。此點與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之費率可連同普通事故基金現金流量預測同時精算有所差異。本報告以直線迴歸方式預估職災基金之現金流量，僅為過去資料的統計應用。現金流量之預測，實應考慮被保險人人數、年齡層分佈及變化、傷害、殘廢、死亡及醫療等事故之發生率，以及總體經濟之景氣循環和經濟指標。建議另案專責職災保險基金之現金流量預測較為恰當。

6. 職業災害保險基金之用途
職災基金之存在，是因職災保險費率採可信度理論精算，做為實際保費與保險給付差異調節之用，而非保險收支平衡後的結餘。過去給付支出小於保費收入，導致基金餘額上升的情形，恐將因經濟景氣循環等結果而反轉，民國87年至89年的保險收支狀況即是一例。本報告採用線性迴歸估計職災保險基金之結果，預測民國99年時，將因保險給付超過保費收入，用盡現存之二百一十餘億元的基金。

若以現存之基金，每年以固定金額攤銷保險費率，實與現行可信費率精算的原則不符，因可信費率本身即有以職災基金攤銷保險給付的效果，和以基金補助保險費的效果相同；但重要的是，採以基金補助保險費時，一旦基金用盡，恐將使保費做大幅的調升，難為社會大眾所接受，因此本報告建議不做固定攤銷，而以現行可信費率方式自然攤銷基金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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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資訊科技的應用必須配合組織的目標，作一整體的考量及規劃，才能真正發揮的功效。自1970年至今，即有不少的學者強調整體規劃資訊系統的重要，也就是期望各個組織能夠有一套發展資訊系統的主計劃(Master Plan)。然後，企業能夠依照主計劃，依序的完成各項子計劃。
處於數位經濟時代的今天，國內外學者皆指出資訊管理的角色，已經從單純專注在應用系統開發，被動地應用資訊科技的資訊管理，變成積極主動運用科技，並專注於資訊基礎建設管理。由於資訊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加上民眾對政府施政的期望提高，策略性地應用資訊科技以達到增強為民服務、提昇施政效率，已成為一個現代化政府努力的目標。因此，本研究計劃的主要目標為針對目前勞保局所重視的五項議題進行可行性的分析並提出完整的報告。這五項議題分別為辦事處客戶服務系統、基金管理系統、電子教學、網路申辦作業資訊安全、語音傳真服務隱私保障等。本專案之結果不但可做為未來勞工保險局進行規劃或導入前述議題之參考，同時也可作為未來各項硬體及網路設備之採購以及軟體設計與安全控管之依循。除此之外，本專案也可作為勞保局進行相關人員訓練之依據以及未來進行深入研究之基礎。
本專案主要的流程為確定議題，文獻探討，與相關單位會議，資料蒐集與分析，再與相關單位討論，最後提出結案報告。計劃主持人在期中報告時，主要針對五項議題的方向與進度向勞保局高階主管、相關單位以及計劃評審報告。期中報告會議結束之後，勞保局相關單位提出修正及建議，專案小組則依據前述之建議繼續進行研究專案。

本研究主要根據系統生命發展週期中之可行性研究的步驟來進行。在辦事處客戶服務系統方面，專案小組與兩個辦事處之人員進行訪談，並針對辦事處使用者進行滿意度之問卷調查。研究發現，使用者只對資料即時性滿意度較低，也就是說對於「系統可以即時的提供所需要的資訊」這項看法有較多的使用者認為偏向稍微不同意或普通。至於在資料內容、資料準確性、報表格式、使用容易性等構面，使用者的看法較為一致，且大多落在稍微同意與同意之間。本專案建議可以透過增加下授業務，將資料的登錄或處理移至辦事處來進行，或者是提高總局的資料登錄效率，如此應可以改善系統的即時性。此外，本專案認為勞保局可以導入PDA，以協助辦事處外勤人員在訪察作業時進行現場的登錄，以增加登錄工作的效率。由於PDA的使用將影響外勤人員原有的工作習慣，因此除了系統設計上要注意易用性之外，最好是能先在部份的辦事處試辦之後再思考如何全面推廣。最後，由於勞保局目前研擬下授辦事處的業務勢必會影響到原有系統的設計，本專案建議應該評估如何增加或改善原有系統，以配合下授業務之進行。
在基金管理系統方面，根據勞保局財務處的資訊系統採用現況，本專案認為目前勞保基金管理工作所面臨的問題包括：(1)由於各項「投資管理帳務系統」導入時間不一，系統之間普遍存在著整合的問題。由於系統並未整合，因此無法即時取得跨系統之整合資料，整合系統的工作勢在必行；(2)目前的系統無法提供高階主管即時查詢的能力，故應加入臨時性查詢的功能；(3)系統所需要的投資交易資料的登錄主要倚賴人工進行，因此影響資料的即時性與正確性，故應與交易頻率較高的證券商進行交易紀錄的連線傳輸以促進投資決策的時效；(4)目前財務處所使用的風險分析電腦系統，主要偏重於輔助股票的投資決策，其他投資(如債券、票券等)方面的決策，缺乏電腦輔助工具。因此，本專案建議勞保局應該採用更多合於需求的電腦軟體以降低其他投資的風險，勞保局應該逐步導入基金管理系統以提升基金管理的效率。此基金管理系統包括：決策支援系統、高階主管資訊系統以及資料倉儲等各項子系統。此系統之主要目的為輔助勞保局高階主管及相關投資人員進行內部監控、投資組合管理、投資風險分析、資產分配等工作。由於基金管理系統的開發，涉及許多複雜的專業知識及資訊技術，故建議應該與專業資訊廠商合作開發，以確保所完成的系統符合勞保局相關人員的需求。此外，本專案建議勞保局在系統開發時應該注意「高階主管的支持及參與」、「使用者對系統持正面態度及配合」、「資訊人員的技術能力與專業知識」、「系統導入與組織策略之間的配合」、「委外廠商的能力與經驗」等五項因素，以增加系統的成功機會。
在電子教學方面，除了目前勞保局正在導入的同步遠距教學之外，本專案建議可以導入非同步網路教學系統，以作為勞保局未來進行知識管理之技術基礎。此外，由於傳統及電子教學情境之間的差異，因此在課程設計、教材設計、評量設計，以及講師及員工如何因應學習情境的差異應該有所因應。課程設計上應該以工作技巧的訓練課程為主，並考慮學習者之年齡、職務、性別及個人發展需要上的差異。教材設計上則應增加互動，提供適當的教學指引及課後測驗，並且要充份利用超媒體生動、活潑、彈性閱讀方式等特性，以引起學習者的興趣。評量設計方面，則應多利用電子試卷及電子滿意度問卷，以瞭解學習效果或作為課程改進上的參考。學習情境的改變上，學習者應該要更培養自發精神，勞保局也可透過學習小組或活動的方式增加學習者的意願；教師也必須體會到學習情境的差異，必須改變自己的授課習慣，例如：授課前應將講授的內容區分為章節，並在每一章節開始前說明本章的學習目標是什麼？適合解決哪一類的問題？並且在每一章節結束時作一個小結，讓學習者明瞭課程的結構及重點。勞保局也應該在上課前給予教師適當的指引或說明，以提醒學習情境差異上所造成的影響。
在網路申辦方面，本專案建議勞保局可以導入二維及媒體申報等替代方案，以增加投保單位申辦的選擇。此外，本專案建議勞保局在網路申辦的推動上，必須站在投保單位的立場，以投保單位的方便及需要為思考中心，如此才能真正引發投保單位的使用意願。因此，建議勞保局可以在法令許可範圍內，思考如何提供更多服務給願意使用網路申辦的單位。例如：提供投保單位轉檔程式，以方便將人事系統當中有關勞保的資料轉入至申報檔、增加更多的網路憑證審驗窗口、提供操作諮詢的服務、或者提供保費折扣或給付加速之類的優待等等。最後，本專案根據健保局所採用的安全機制及管理措施進行分析，發現健保局採用自行委外開發的憑證中心及服務，並不會對兩局之間的資料交換產生信任性的威脅。
隱私保障方面，本專案針對現行語音傳真系統所提供的各項查詢資料進行分析，發現目前系統的設計並未對隱私權造成顯著的影響，也就是目前的系統所提供隱私保障已經足夠。勞保局未來在增加新的服務項目或其他查詢功能時，可以參考本專案所提出的架構，在系統設計階段時即考量所提供的資料或資料查詢的方式是否會造成隱私權的損害。此外，本專案建議勞保局擬訂具體的隱私權政策，並讓投保單位及民眾有充份的瞭解。
在這五項議題的探討當中，有一些相互的關聯存在。首先，基金管理系統及電子教學系統都可以利用資料倉儲彙集並處理所需要的資料，甚至未來勞保局也可將資料倉儲應用於客戶關係管理(CRM)。勞保局目前所處理的各種資料都儲存在不同的系統之內，這些資料包括勞保紀錄、保費紀錄、給付紀錄、財務紀錄、公文以及報告等等，由於處理這些資料時所用的技術或平台不一，導致無法彈性的進行跨系統的資料查詢或處理。特別是，勞保局目前最重要的勞保業務資訊系統採用階層式資料模式，且介面為文字模式，因此無法充份利用現代的圖形介面(GUI)及關聯查詢等技術的優點。因此，資料倉儲可以作為整合各系統資料來源的機制，勞保局可以視需要將相關的業務資料轉入至資料倉儲，即可利用更新的資訊技術發揮原有系統所不能達到的效果。如此，勞保局既可繼續使用原有的系統平台及作業模式，免除更換系統的痛苦，又可以享受新的資訊技術所產生的效益，例如更豐富的圖表、協助決策的擬訂、或利用資料探勘以發掘現象的關聯等。
其次，各項議題當中都涉及網路的利用，例如辦事處客服系統將使用辦事處與總局間的網路，基金管理系統須利用總局網路以協調相關單位進行決策或管理，電子教學系統及網路申辦更是以網路為傳遞教學內容及申辦資料的途徑。網路已經成為組織傳遞資料或進行協調的通道，因此網路速度、穩定性及安全性都成為組織重視的焦點。勞保局的網路建設主要分為總局內的區域網路，以及總局與辦事處等分支機構之間的廣域網路。近年來高速乙太網路已經成為區域網路的主流，配合交換式集線器應可提供勞保局足夠的網路頻寬(最高100M bps)。在總局及各分支辦事處的連線方面，雖然原有的Frame Relay或專線式網路在安全性方面提供保障，但是成本過高且網路頻寬已逐漸不敷所需。虛擬私有網路，簡稱VPN，主要是透過現有之網際網路，建立屬於本身組織可控制的網路環境，既不必花費大量的金錢來建置專線，有可以享有安全保障。虛擬私有網路可架構在現有的網路傳輸方式的選擇之上，例如Frame Relay-VPN、ATM-VPN或ADSL-VPN等等，勞保局可以根據需求與經費進行選擇。
最後，由於資訊科技的進步速度越來越快，許多資訊人員經常產生追趕不上的壓力。對於公務機關而言，由於受到公務人員服務法的限制，因此也無法視資訊科技的進步趨勢及勞保局的需要彈性的晉用新進人員。資訊系統的委外開發可以利用資訊廠商的專業能力，節省系統發展的時間，並彌補勞保局在資訊人力的運用彈性。資訊系統的委外開發更可以使資訊室專注於參與系統規劃及專案管理，以確保系統規格及專案時程更符合勞保局的需要。近年來，委外的項目從以往的系統開發委外，慢慢的擴展為更全面性的「資訊作業委外」。資訊作業可委外的層面，包括「資訊處理服務」、「支援作業服務」、「應用系統發展」、「基礎建置與維護」、「系統整合」、「資訊作業規劃」。例如，資料登錄的外包就屬於資訊處理服務，ISP業者所提供的網站代管即屬於支援作業的服務，委託學術單位進行相關的研究即可提供建議作為資訊作業規劃上的參考…等等。本專案建議，未來勞保局在進行資訊作業規劃時，應思考如何善用委外的方式，以獲得更佳的效益。對勞保局而言，資訊作業的委外除了具有經濟面及技術面的效益之外，更是策略面考量下的結果。資訊作業委外可以使勞保局專注於施政的核心，也能利用廠商的專業能力以因應資訊科技快速發展，並能更有效的運用資訊科技以提供有效率、更符合民眾需求的服務，以協助勞保局達成電子化的目標。
減少資訊室負擔絕不是委外的藉口。事實上，資訊作業委外的管理工作是一項更艱鉅的任務。由於資訊室同時瞭解勞保局的作業及資訊技術的知識，故必須審慎評估「是否委外？」、「哪些作業要委外？」、「委外的內容？」、「委外的形式？」到「選擇承包者」等等一連串的決策。這些決策對於委外的成敗都產生關鍵的影響，也是資訊廠商無法代勞的。以往許多企業的資訊人員或使用者，往往將委外視為是資訊廠商的事，對委外的過程參與不足，造成許多專案落到無法結案，或者是所開發的系統不符合需求。因此，勞保局未來在進行資訊作業委外時，應該要特別注意先進行「委外小組」的組成。委外小組的任務是負責資訊委外相關事宜的執行、管理與協調，並由適當的資訊部門及非資訊部門的人員所組成。此外，委外小組必須由高階主管親自領導，特別是具重大影響力的系統(如基金管理系統)，如此才能增加系統成功的機會。
